
契約書耍詐，就是變造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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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各種平面媒體都以大篇幅報導，電子媒體跟著更以聲光畫面配合，輪

番熱炒一則惡「二房東」坑年輕房客的新聞。新聞主角是一位居住在新北市的張

姓中年女子，對外自稱是「律師」，她專門在新北市的板橋、新莊、中和等地區

向人承租大型房屋，尤其是一些閒置的透天厝。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對她負有大

額債務的黃姓友人名義向人承租，租下以後花些小錢將房屋加以間隔裝潢，成為

小房間、小套房。大房東如果追問緣由，則誆稱是因開公司，業務需要開闢展示

室或供工作人員居住作為搪塞，以種種不同理由騙過大房東而不致為將房屋違約

「轉租」。一棟在中和區連城路的三樓透天厝被她租下後，便被隔成十二間套房，

連屋頂都加蓋成違建的套房，間隔完成後便在各租屋網站登出「雅房」出租廣告，

吸引見識不廣的青年租屋族群與思想單純的年輕學生上鉤。 

專吸房客身上「血」、欺善怕惡的張女對於上門求租的對象，也會作一番篩

選，一些身上刺龍刺鳳者上門，就不敢對他們吭聲，或者在租約上動手腳來施詐。

碰到她認為一些可以「吃得夠夠」、入世未深的年輕族群或者是青青學子，便自

詡出租的雅房種種優點以及租金便宜，來誘使他們與她簽約承租。一旦對方同意

承租，她便拿出未經裝訂的租約要承租人簽名，那些毫無社會經驗的年輕人怎知

簽訂租約要在租約頁與頁之間的騎縫處簽名或蓋章，防止惡房東施詐，任意抽換

與添加不利房客的條件。也不知道應該要索取一份相同的租約供自己留底存查，

便貿然在租約上簽名。張女在取得租約以後，一旦對方未照約定條件履行或任意

退租，她深知對方手中沒有掌握任何事證，便在自己握有的租約上打混，添加有

利於自己的條件，對方如不照她的意思行事，便以手中擁有的租約可以提起刑事

或民事訴訟來恫嚇，要求對方賠償四個月租金或十萬元的違約金不等。一些從未

到過法院的學生與他們的家長，聽到要到法院打官司人就軟了半截，不願多作計

較就認賠了事。對方舉動若不如她的意，她便用手中擁有已經動過手腳的租約書

作為證據，提起刑事的告訴或民事訴訟。二年多來，她曾對四十八名租屋者提出

刑事告訴，皆被檢察官作出不起訴處分，沒有一件成立犯罪；但民事部分卻被她

打贏不少官司，還準備要上電視炫耀自己在一年內告贏二十九名房客的民事訴訟

戰績。 

沒想到張女的一連串異於尋常、濫告他人刑事的惡行，早在三個月前就被新

北地檢署的一位林姓主任檢察官盯上，密令刑事警察局進行偵查。就在張女要上

電視炫耀戰績的前一日，刑事警察局進行收網，對張女及有關人等進行拘提偵訊，

並搜獲一大箱的租賃契約。目前已查出張女以這種方式出租的房屋多達四十餘間，

這位以「二房東」租屋牟利的張女惡行，在檢警單位密集的偵查下，不久便可一

一公諸於世，這裡不去談它，只談談民事上的租賃契約該如何簽訂？以及在租約

上動手腳的刑事責任？以免再有人跌入陷阱卻不自知！ 



租約，只是一種簡稱，全名應是「租賃契約」，是民事上各式各樣眾多契約

中的一種，也是「債」的發生原因之一，契約的成立，依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同條第二項又明定：「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

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

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契約成立後，在契約上應享有權利的人稱為債權

人，應盡義務的人稱為債務人，權利義務如果發生爭議經過訴訟，為法院判決確

定後，債務人倘仍不履行契約義務，債權人可用法院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法院

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強迫債務人履行。所以，簽訂契約並非兒戲，必須一字一

句仔細推敲，不可「馬虎」從事，事後再行爭執反悔，可能徒勞無功！ 

租賃契約的定義，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一條規定，是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

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前項租金，得以金錢或租賃物

之孳息充之。」依此項定義來看，租賃物的標的，除常見的不動產房屋租賃以外，

也包括動產的租賃，像汽車、機車的租賃使用便是。租賃契約的簽訂，也不必限

於書面，有時用言詞即可成立契約。不過，不動產的租賃，租期超過一年者，依

民法第四百二十二條規定，必須「以字據訂立」，不以字據訂立者，則「視為不

定期限租賃。」這裡所謂「字據」，指的即是書面契約。張女出租房屋既與承租

人議定，使用書面契約，則書面契約中任何文字的更改或或者增減，都必須經過

契約雙方當事人的同意，不是單獨的一方可以任意竄改，為了防止他方在契約上

塗改或增減，當事人必須慎重地在增減的文字之處蓋章或簽名，在有更改的字行

上方空白處簽名蓋章註明這一行中有更改的字數。契約不只是單頁，更應在頁與

頁的連接處蓋上騎縫章或簽名，然後各執一紙為憑。凡此層層加註，無非是使契

約保持真實性，防止契約的另一方任意添加塗改。一旦鬧上法庭，細心製作的契

約書，便會讓動過手腳的契約書現出原形，使對方背上變造私文書的罪名。如果

只在契約書的當事人欄處簽名，內容便撒手不管，則那些內容是被對方事後加添，

就很不容易證明。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一份契約書的製作，每一字每一句都必須經過雙方當事

人的同意，單獨一方對契約內容並無製作權，如果擅自更動，達到足以生損害公

眾於他人的程度，便觸犯了刑法第二百一十條的變造私文書罪，要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刑責並不算輕。所以簽訂契約不是一樁小事，千萬不可未經對方同意便

對契約書的內容塗塗改改，引來刑責上身！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4年 4月 16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